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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阳县人民政府
关于印发《固阳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

划定方案》的通知

各镇人民政府，金山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县直各有关部门、驻县

有关单位：

《固阳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》已经固阳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第 14 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实际

认真贯彻落实。

固阳县人民政府

2025 年 11 月 2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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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阳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

为进一步改善环境空气质量，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，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环境保护部《关于发布〈高

污染燃料目录〉的通知》（国环规大气〔2017〕2 号）、《内蒙古

自治区大气污染防治条例》《包头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包头市空

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》（包府发〔2024〕51 号）

等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定义及管理规定

（一）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定义

高污染燃料禁燃区是指政府划定禁止销售和使用高污染燃

料的区域，该区域内的单位和个人应在政府规定的期限内停止燃

用高污染燃料。

（二）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规定

禁燃区内，禁止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。禁止新建、扩建燃

用高污染燃料的设施；已建成的，应当在旗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

定的期限内改用天然气、液化石油气、电或者其他清洁能源。

二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原则

（一）坚持“属地管理，部门联动”的原则。高污染燃料禁

燃区建设工作由固阳县人民政府负责组织实施，职责分解落实到

金山镇人民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。各相关部门单位主动认领承担

工作任务，负责所承担工作的方案制定和落实，完善各部门协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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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制，合力推动工作开展。

（二）坚持“因地制宜，清洁优先”的原则。划定高污染燃

料禁燃区之后，金山镇人民政府及各相关职能部门要因地制宜，

统筹考虑清洁取暖改造情况、地区电力、天然气等能源供应情况、

基础设施配套情况，宜热则热、宜电则电、宜气则气，最大限度

减少大气污染。

（三）坚持“适应发展，适时调整”的原则。根据城市总体

规划及经济社会发展实际情况，结合大气污染防治工作，适时调

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范围。

（四）坚持“安全供暖、稳步推进”的原则。科学规划、合

理布局，在确保热源、气源等供应及取暖安全的前提下，稳步推

动清洁能源替代。统筹热力供需平衡，构建规模合理、安全可靠

的热力供应系统，保障居民用气、用热。科学合理安排清洁取暖

改造施工工期，既要保障施工进度，又要保证施工、运行的安全

稳定，坚守安全底线，避免出现安全事故。

三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

本次调整的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在 2017 年《固阳县高污

染燃料禁燃区划定方案》中禁燃区范围的基础上，结合固阳县近

年来清洁取暖实际,适当扩大范围，涉及金山镇范围内共计 5.99

平方公里的区域。具体范围为：昆都仑河、漠南大街及惠和路以

南，云中路以北，武海线、木兰大街及明馨家园 B 区以东，光荣

街及阿拉塔大街以西围成的区域，以及阳光锦城、康乐小区、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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泰新裕、凤凰城、锦绣鑫苑。新增：明馨家园小区、固阳县中医

蒙医医院、固阳县文体旅游广电局、固阳县总工会、固阳县便民

服务中心。（详见附图）

四、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禁止使用的燃料种类

（一）煤炭及其制品。

（二）石油焦、油页岩、原油、重油、渣油、煤焦油。

（三）非专用锅炉或未配置高效污染防治设施的专用锅炉燃

用的生物质成型燃料。

五、各部门职责分工

生态环境分局：牵头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建设工作，负责组织

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工业企业高污染燃料设施治理工作。

发改委：负责落实电采暖优惠电价政策和其他清洁能源优惠

政策，做好能源保障工作，落实清洁取暖相关要求，牵头推动太

阳能、风电、地热等可再生能源的改造工作。负责清洁取暖改造

项目的审核、立项。负责推动实施能源规划，提高清洁能源比重，

对电、太阳能、天然气等能源价格进行监督、指导，杜绝垄断、

哄抬价格等现象发生。

工科局：负责禁燃区内的工业企业落实禁燃区管理的各项要

求。

教育局：负责组织开展学校等高污染燃料设施的治理工作。

公安局：负责加强除热力公司用煤及原料用煤外的其它高污

染燃料的运输管控。严查运输高污染燃料至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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销售网点的行为。参与查处违法销售和使用高污染燃料的联合行

动。

财政局：负责协助争取并落实高污染燃料治理工作中所涉及

的补贴资金和国家节能减排其他资金。

住建局：负责督促燃气、供热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，优化相

关项目审批流程，加快施工进度。加强供热设施管理，杜绝高污

染燃料的使用。负责组织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住宅小区高污

染燃料设施治理工作。

卫健委：负责组织开展医院、诊所等卫生医疗场所内的高污

染燃料设施治理工作。

城管大队：负责清理取缔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销售高污染燃

料的流动摊点，负责组织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流动摊点以及

其他户外使用高污染燃料设施治理工作。

市监局：负责清理取缔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高污染燃料的销

售网点。负责对生物质成型燃料等产品质量进行监督、检测，及

时查处不合格产品。负责对洁净煤销售、使用全过程进行跟踪督

导。负责组织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商业网点、市场、底店等

生活服务业高污染燃料设施治理工作。参与查处销售和使用高污

染燃料的联合行动。

金山镇：负责组织开展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城区村、城边村、

城市棚户区等其他零散高污染燃料设施治理工作。

其他县直部门和企事业单位：负责组织开展本单位高污染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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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设施治理工作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内禁止新建、改建、扩建燃用

高污染燃料设施。

（二）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内禁止销售、燃用高污染燃料。

已建成使用高污染燃料设施的工业企业应自行拆除高污染燃料

设施或改用天然气、液化气、电等清洁能源；已使用清洁能源的

各类设施严禁改用民用洁净型煤或生物质成型燃料等燃料。

（三）金山镇要将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建设和监管落实到各

社区、村，组织严查违反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管理要求的行为。各

相关部门要依据各自职责，切实加强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的监督管

理。电力、燃气等清洁能源供应单位应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，

满足高污染燃料禁燃区内清洁能源供应需求，形成“政府主导、

部门联动、公众配合”的良好工作机制。

（四）对居民要积极引导、鼓励使用清洁能源。对违反规定

逾期继续销售和使用高污染燃料的经营业主，各有关部门要依照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予以查处。

（五）各相关部门要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宣传力度，利用报纸、

广播、电视、网络等媒体刊登、播放高污染燃料禁燃区环保公益

广告，倡导“绿色生产”、“绿色生活”理念，充分发挥媒体和

群众的监督作用，营造全社会共建共管禁燃区的良好氛围。

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三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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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固阳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图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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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固阳县高污染燃料禁燃区范围图示


